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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15 

已向中央選舉委員會登記之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候選人，雖非

屬勞工保險之強制投保單位，惟為保障員工職業安全，得以自願投保方

式為僱用之全部員工申報參加勞工保險。如未成立勞工保險投保單位，

仍應為符合就業保險法規定之員工申報參加就業保險，如未依規定辦

理，則有罰鍰之適用。 

候選人如欲向勞保局申請成立投保單位，為僱用從事競選活動並獲

致薪資報酬之工作人員加保，可檢具中央選舉委員會「受理登記為候選

人之公文」等文件辦理加保手續。至於未支薪之志工人員，則不屬於投

保對象。又為避免僱傭關係難以釐清界定，候選人不得為其配偶、本人

及其配偶之「直系血親及其配偶」、「二親等之旁系血親及其配偶」申報

加保。 

如為現任立法委員競選連任者，仍得以原成立之投保單位，為所僱

用競選工作人員申報參加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不須另新成立投保單

位。又競選工作人員如另有受僱其他單位且已參加就業保險者，則得擇

一參加就業保險。 

勞工保險局呼籲，在選舉期間各候選人常需要僱用員工進行掃街、

拜票等競選活動，可能會有較高的職災風險，因此提醒候選人為員工辦

理參加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不僅可增加員工發生保險事故時之保障，

並可分散雇主職災補償風險。 

候選人候選人候選人候選人可成立投保單位可成立投保單位可成立投保單位可成立投保單位，，，，為為為為僱僱僱僱用從事用從事用從事用從事競選競選競選競選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人員投人員投人員投人員投保保保保勞保勞保勞保勞保及就保及就保及就保及就保    



 

公職人員擬參選人及候選人僱用從事競選活動工作人員參加勞工保公職人員擬參選人及候選人僱用從事競選活動工作人員參加勞工保公職人員擬參選人及候選人僱用從事競選活動工作人員參加勞工保公職人員擬參選人及候選人僱用從事競選活動工作人員參加勞工保

險及就業保險注意事項險及就業保險注意事項險及就業保險注意事項險及就業保險注意事項    

一、為辦理公職人員擬參選人及候選人僱用從事競選活動工作人員（以下簡稱

受僱勞工）參加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用詞，定義如下： 

（一）公職人員：指總統及副總統、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

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及村（里）長

等九類人員。 

（二）擬參選人：指於政治獻金法規定得收受政治獻金之期間內，已依法完成

登記或有意登記參選公職人員者。 

（三）候選人：指依法完成登記參選公職人員者。 

三、受僱擬參選人或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並獲致報酬之工作人員，依勞工保險

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及就業保險法第五條之規定，以擬參選人或候選

人（自然人）為投保單位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但擬參選人或候

選人不得為其配偶、本人及其配偶之下列親屬申報加保： 

（一）直系血親及其配偶。 

（二）二親等之旁系血親及其配偶。 

四、擬參選人經監察院許可設立政治獻金專戶時，或未設立政治獻金專戶者，

向選舉委員會登記為候選人時，應為其僱用從事競選活動工作人員申報參

加就業保險，亦得自願參加勞工保險。 

依前項規定辦理投保手續時，應填具投保申請書及加保申報表，並檢附下

列文件送交保險人： 

（一）擬參選人或候選人國民身分證正背面影本。 

（二）監察院政治獻金開戶許可函、選舉委員會受理登記為候選人之公文或相

當證明文件之影本。 

五、受僱勞工加保後，非依規定，不得中途退保。僱傭關係消滅時，雇主應於

受僱勞工離職之當日申報退保；未離職者，自投票日起十日內應為受僱勞

工辦理退保；未辦理退保者，由保險人自投票日起第十日逕予退保。但未

依法向選舉委員會登記為候選人、經選舉委員會審定不符資格或登記其候

選人資格經撤銷者，保險人應分別自候選人登記截止日、選舉委員會審定

不得登記為候選人之日或撤銷候選人資格之日起，將其受僱勞工逕予退

保。 

六、受僱勞工之投保薪資，應按其月薪資總額，依照「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

表」規定等級之金額申報。其保險費負擔依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

及就業保險法第四十條之規定辦理。 

七、本注意事項未盡事宜，悉依照勞工保險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就業保險法及

其施行細則等有關規定辦理。  


